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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ETP 計畫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李美江主任



擴大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計畫
(TFETP計畫)

TFETP全時外師
TFETP全時助理
ETF美籍全時助理



國教署擴大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編制外員額)

• 符合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
許可及管理辦法第3、4條資格

• 有教師證

• 符合勞動部110年10月28日勞動
發管字第 11005139221號公告

• 沒有教師證
• 含美籍教學人員(ETF)、TFETP全
時助理

• 美籍教學人員(ETF)由傅爾布萊特學
術交流基金會主責面試及甄選

• TFETP全時助理由國教署委辦師大團
隊(北區中心)主責面試和甄選。

全時助理

TFETP

全時外師



全時外師資格
各級學校申請外國教師聘僱許可及管理辦法

全時外師

英語文課程合格
教師或任教資格

國外學校教授英
文1年以上

擔任全時助理1
年以上

教育、英語相關
系所畢業並修滿
相關教程120小時

TESOL、TEFL、
CELTA證照



TFETP計畫 全時外師 全時助理

申請
核定

媒合
簽約

輔導及

考核

結案

計畫流程

• 113.1.3前至校
務行政系統填
報並選擇方案

• 113.1.5前由本
局開通

• 113.1.17前至
網路填寫申請
資料

由北區中心媒
合外師及學校
，本局轉公文
通知受媒合學
校

• 國小：學校
與聘僱公司
合作，辦理
外師簽約辦
理工作許可
及入境等事
宜

• 國中：請洽
中教科

• 北區中心
辦理導入
課程方案

• 本市英資
中心辦理
外部考核
(國小)

• 學校每2
個月一次
平時考核
(國小)

依據經費核
定函繳交收
支結算表、
繳款書及相
關結案資料由本局彙整後

提報至國教署
審核



TFETP計畫

申請

媒合

輔導及

考核

計畫流程

ETF

核定

• 113.1.3前至校
務行政系統填
報並選擇方案

• 113.1.5前由本
局開通

• 113.1.17前至
網路填寫申請
資料

由本局彙整後
提報至國教署
審核

由學術交流基
金會媒合ETF
及學校

由學術交流基
金會及學校共
同辦理



申請及計畫撰寫



TFETP計畫 全時助理

申請學校先備知識
• 外籍教學人員需與英語文教師協同教授英語(包括部定與校訂課程)，規劃一週20節，

含教學與英語教學相關活動(如教學觀摩、研習、規劃外國節慶活動與內涵、指導

英語社團或競賽、協辦營隊或活動、協助建置當地英文版風土民情資料、協助學

校環境布告欄、海報、英語教室或網頁雙語化作業等)之實施，1-2節可用於備課

• 學校應鼓勵外籍教學人員加入英語文教師專業社群，共同備課議課觀課

• 透過外籍教學人員，提供學生多元英語學習情境之規劃

• 建置英語口說環境及活動

• 連結在地化及國外學習資源

• 擴大引進外籍英語教學人員(TFETP)、本市領航計畫及ETA等外籍教學人員原則上

不重複配置

• 合聘2校為原則，視路程酌減2-4節 所有類型學校均可申請，但優先分發偏鄉學校

全時外師



TFETP計畫

申請學校先備知識
• 學校英語文教師需與ETF教學助理協同教授英語（不包含用英語教授其他學科）

• 學校應組成英語文教師專業社群，定期召開會議並進行共同備課

• 學校應提出透由ETF教學助理推動建置英語口說環境及活動之規劃，以提供學生多

元英語學習情境 (如：社團活動、陪伴閱讀、營隊活動、比賽培訓…等)

• 學校應提出相關規劃，進行在地化及國外學習資源連結

• 如有合聘情形，主聘+合聘學校不得超過2間

• 不得要求ETF教學助理於同日前往主聘及合聘兩間學校

• 服務學校應離英語教學資源中心車程60分鐘以內

• ETF助理服務相關活動之實施，仍以每週不超過20節為原則

• 須配合學術交流基金會進行ETF媒合、參與工作坊/交流會、辦理考核

所有類型學校均可申請，但優先分發續聘及偏鄉學校

ETF



TFETP計畫 全時助理

申請學校繳交資料

其他學校

• 經費表

已配置本市
外師之學校

原則上
不予申請

無外師學校
(新申辦)

• 經費表
• 計畫書

112學年度核定學校

成功媒合 未媒合

續聘 更換

• 經費表
• 經費表

ETF全時外師

113學年
保留資格



TFETP計畫 全時助理

學校計畫撰擬重點

ETF全時外師



TFETP計畫 全時助理

經費編列基準-行政業務費

新聘者每名以16萬元為上限
續聘者每名以15萬元為上限

• 機票費：單趟4萬元上限(全時外師另補助眷屬1人)，核實報支(不列入所得)

• 培訓費、國內差旅費、膳費、其他及雜支：依需求敘明活動內容與計算公式，核實報
支

• 合理且必須之生活用品：核實報支，新聘者每學年9,000元為原則，續聘者請敘明特

殊理由

• 外籍教學人員因重病、重傷或死亡所需將遺體及私人財物送返護照國之費用，倘有需

求另案辦理經費追加，核實報支

全時外師



TFETP計畫

經費編列基準-人事費 (109萬為上限)

*住宿津貼依外師實際租屋需求核實補助，倘居住免費提供之宿舍或其本人或眷屬在台持有
房屋，則不予補助。

全時外師

*不知是否有隨行眷屬，先以1萬元編列。

*國小由英資中心統一代保，經費概算請編列保費每人$1,700元整。

($71,000元)



TFETP計畫 全時助理

經費編列基準-人事費 (89萬為上限)

*國教署委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於每年暑假開設TESOL課程。

*國小由英資中心統一代保，經費概算請編列保費每人$1,700元整。



TFETP計畫 全時助理

學校計畫撰擬常見錯誤
• 未依聘僱契約期間編列外師薪資 (應編列11個月，非12個月)

• 未將租屋津貼納入健保投保級距併同計算

• 未列出培訓費、膳費、雜支之活動內容及計算公式

• 未詳細規範教學時數：上限應為20節(含社團及活動)，合聘減授課2-4節(視兩校距離
之遠近、教學科目的數量)

• 未詳列協同課程規劃及共備時間

• 未說明統一教材或自編教材使用方式

• 未依本計畫之規範安排外籍教學人員課程 (外籍教學人員不得獨立授課，且只能進行
英語教學，其他科目僅能進行課程共備)

全時外師

國教署表示：

備課原屬教師工作範圍，故本國教師協同教師並無減授鐘點或超支鐘點經費；另本計畫補助

對象非本國教師或學校人員，請學校依需求調整內部分工。



媒合及簽約



TFETP計畫 全時助理

媒合及簽約

全時外師

倘外籍教學人員未能赴任、外籍教學人員多次聯繫未果、未於限期內完成簽約等，請電洽本局承辦人評估
是否由局發文國教署請重新媒合。
外籍教學人員之國籍、種族、性別、年齡、教學資歷(如未具全職教學經驗或年資過高等)、尚未辦理簽
證或居留證逾期等，非屬得重新媒合之原因，請善用3個月試用期。

分發名冊 簽訂契約 工作許可 申請簽證 申請居留 入校服務

• 國教署
函知本
局

• 本局轉
知所屬
學校

• 分梯次
辦理分
發

• 10個工作天
內連繫外籍教
學人員，並簽
訂契約(國小
可尋求聘僱公
司協助)

• 契約範本：國
小由聘僱公司
提供；國中請
至TFETP網
站下載

• 1個月內申請
• 全時外師：向
教育部申請

• 全時助理：向
勞動部申請

• 國小可請聘僱
公司協助

• 須有工作許可，
才可申請入境
簽證

• 外籍教學
人員向外
交部申請
簽證，並
據此入境
台灣

• 外籍教學人員
入境後，應向
移民署申請居
留證

• 國小可請聘僱
公司協助

• 工作許可核
發後始得入
校服務



TFETP計畫

媒合
• 學術交流基金會將辦理相見歡活動，學校需準備全英簡報，透過此次活動讓ETF於

開學前認識校方人員，了解學校相關規定，並可討論開學後課程安排，利於開學後

合作順利

• 免簽約

ETF



輔導及考核



輔導及考核
• 培訓、輔導、管理及評鑑相關作業，需配合國教署委辦之北區中心(臺師大)及本

市英資中心共同合作

• 北區中心(臺師大)辦理導入方案課程計畫：導入課程內容共分三大塊，分別是基礎

課程、教育學課程與支持課程，部分課程視外師教授之教育階段對象不同，開設

分組課程

• 外籍教學人員考核

• 國小：學校至少每 2 個月對外師進行 1 次「平時教學考核」，另本局將每學期

至少進行1次「外部教學考核」，考評總成績「平時教學考核」佔70%，「外

部教學考核」佔30%

• 國中：依聘僱契約辦理 (詳洽中教科)

TFETP計畫 全時助理全時外師



TFETP計畫

輔導及考核
• 有關ETF台美往返及國內行程之交通安排、參加全民健康保險及進修輔導（包括抵

台安置、協助申請交換學人簽證與在台居留證、專業培訓、期中跨區會議、期末成

果發表會及深度認識我國文教等活動），所需行政支援與費用由學術交流基金會負

責處理

• ETF須針對學校指定之偏鄉亮點課程進行教學活動設計，教案及教材須提交學校審

核

• ETF須每雙週撰寫一次教學反思報告，並由學術交流基金會專業教學顧問團隊給予

建議及回饋

• 學術交流基金會每學期針對每位ETF辦理至少1次教學訪視，由專業教學顧問團隊

及本市教育局代表共同參與

ETF



ELTA 計畫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魏鈺螢教師



1.在台之非本國籍人士 (大專院校外籍生為主)
2.具備符合CEFR語言參考架構B2級以上之英文能力

資格條件



角色定位

與中師協同教學
(不單獨授課)

不進行部定課程
(如需進行口說及
聽力練習，則可
協同教學) 每週教學時間

上限為20小時
(寒暑假除外)

比賽訓練

社團指導

英語對話夥伴

英語閱讀

主題式課程

每週固定時間或是寒暑假期間，至中小學提供長期穩定服務，營造國中小校園生活
化英語口說環境，並擴增學生於學習環境使用英語之機會，以強化學生聽與說能力



申請流程

Step1

填寫
學校申請表

填寫
經費需求表

北區中心
公布媒合名單

學校上傳契
約，ELTA入
校服務

Step2 Step3 Step5

學校聯繫ELTA，
確認工作內容
並簽約

Step4

確認ELTA居留證與工作證時效
學校承辦人員開通ELTA網站帳
號權限，並點選確認ELTA入校
服務
ELTA收到註冊信後，申請網站
帳號權限



學校申請表

若學校承辦人異動，
請告知新北市英資中
心ELTA計畫承辦人



•各校核配之每週
ELTA服務節數上限
為該校總班級數

•每位ELTA每週服務
時數上限為20小時
(含到校備課時間)

•建議集中安排ELTA
授課節數



經費編列

鐘點費 ◆實際授課或到校備課之每節鐘點費為400元。
◆每一筆鐘點費都需要扣繳外僑綜合所得稅，稅率
說明如下表



勞保費

◆應依「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費及就業保險保險費合
計之被保險人與投保單位分擔金額表」，以部分工時
勞工每月薪資報酬所對應級距編列，以ELTA實際工作
天數投保。

◆如已約定於指定時間內授課，可比照長期代課教師，
全月均屬在職狀態，學校得申報整月提繳。

◆ ELTA的勞保自付額由鐘點費中扣取。



健保費及補充保費

(等同18節課)



交通費

◆以ELTA就讀大學往返服務學校所需之大眾運輸工具合理
路線為編列原則，以1節200元為上限，並依「國內出差旅費
報支要點」規定核實報支。
◆例如：學校提報節數為100節，則交通費編列上限為100節
*200元=$20,000元
◆例如：臺北科技大學↔新北市三重區修德國小

(捷運忠孝新生站→菜寮站25元)*2=$50元

雜支

包含製作教材教具、資料印刷費、製作相關檔案文書費等等
屬之，以1節40元為上限。



住宿費

依「國內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辦理，每位ELTA教學助
理每日住宿費上限為2,000元。須以舉辦長期活動衍生
住宿需求為編列原則（如營隊等）。

辦理學校營隊等活動之ELTA所需保險費用。

保險費 (營隊才有)

(營隊才有)



◆ 辦理學校營隊活動之ELTA所需膳費，依教育部
及所屬機關（構）辦理各類會議講習訓練與研討
（習）會管理要點編列。午、晚餐每餐單價於
100元範圍內供應。

◆目前無編列學期中的平日午餐經費。

膳費 (營隊才有)



鐘點費領據參考範本

實領金額=鐘點費-所得稅-健保(補充)費-勞保自付額



交通費領據參考範本

依ELTA實際搭乘路線填寫



契約簽訂

◆若ELTA無法與學校達成服務共識，請告知英資中心，
後續將協助媒合其他ELTA。

◆需蓋學校關防章及代表人職章，ELTA簽名或蓋章。

◆學期中，若ELTA居留證或工作證到期，須暫停入校
服務，待延長期限後才能再入校服務。

◆契約起訖日不得超過六個月，若上、下學期為同一位
ELTA，則契約需間隔30天以上。



到校走訪

◆訪視委員首以完整觀察ELTA上一節課，並於觀課後
提供回饋及進行約30分鐘的訪談

(國小)

◆ 由教育局及英資中心安排外國籍教學顧問、本國籍教
學顧問或輔導員實地到校走訪



系統平台

紙本郵寄至
「106032台北
市大安區基隆路
三段130號220
室」，掃描檔
email至
「elta@eltatw.
com」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QV_Q6W9pk4uCRpbYx-pAXbsoWQs9kzhT






(點選「確認」後不能修改)









Thank you!

新北市英資中心輔導員
魏鈺螢老師
(02)2980-0495#183
englishcenter.emily@gmail.com





中外偕同配置外師

偏鄉特色課程
配置美籍教學助理(ETA)

中中偕同

基地亮點學校配置外師



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CLIL)

學科內涵與語言融合學習

Content Language

（學科內容） （語言）



方案一

配置外師雙語

實驗課程

一、師資整備：

（一）編制內正式教師

（二）３年內取得英語加註專長

（三）中外師協同、共備

（四）鼓勵參加「雙語教師CLIL學分班」(全額補助學分費)

二、課程規劃：

（一）擇定一個領域（更換領域及年級需報局核可）

（二）高年級為主

（三）主聘學校每週20節、共聘18節

（四）成立雙語教師專業社群，一周至少連排兩節課共備



方案一

配置外師雙語

實驗課程

三、人力規劃：

（一）主責人員與行政人員不任意更換

（二）得聘請專家、學者、英輔團教師指導

（三）嘗試中外師流輪主教

四、應盡義務：

（一）每學期1次中外師公開授課

（二）輪流承辦雙語冬夏令營隊

（三）中師參與「跨領域全英語授課獎勵計畫」

（四）每年10、12、2、4、6月繳交外師平時考核

（五）中外師須參與培訓研習

（共識會、成果發表、外師社群、輔導訪視）

（六）本局有權調任外師於學期間進行本市教材編籑、

擔任研習講師或競賽評審



方案一

配置外師雙語

實驗課程

五、資源挹注：

（一）本局評估後配置外師

（二）每年核配減課１２節鐘點節數

（三）每年補助５萬（專家學者、增能、教材研發）

有共聘之主聘學校補助６萬

六、成果及評鑑：

（一）第1年課程架構、第2年發展教學活動、

第3年彙整課程教案

（二）每年成果報告

（三）評鑑機制（未達70分啟動淘汰機制）



方案二

中師協同雙語

實驗課程

一、師資整備：

（一）編制內正式教師

（二）３年內取得英語加註專長

（三）鼓勵參加「雙語教師CLIL學分班」(全額補助學分費)

二、課程規劃：

（一）擇定一個領域（更換領域及年級需報局核可）

（二）不限制實施年級

（三）英語教師與領域教師共備、執行

（四）成立雙語教師專業社群，一周至少連排兩節課共備



方案二

中師協同雙語

實驗課程

三、人力規劃：

（一）主責人員與行政人員不任意更換

（二）得聘請專家、學者、英輔團教師指導

四、應盡義務：

（一）中師參與「跨領域全英語授課獎勵計畫」

（二）相關人員須全程參與培訓與研習

（共識會、成果發表、輔導訪視）



方案二

中師協同雙語

實驗課程

五、資源挹注：

（一）每年核配減課１８節鐘點節數

（二）每年補助９萬（專家學者、增能、教材研發）

（三）優先補助數位化情境教室經費

（四）優先補助教師短期出國進修

（五）優先錄取專家到校協作計畫

六、成果及評鑑：

（一）第１年課程架構、第２年發展教學活動、第３年彙整課

程教案

（二）每年成果報告



方案三

配置外師偏鄉

特色雙語實驗

課程

與學術機構合作

外師（ETA）為大學或畢業生、有熱忱，僅為教學助理

申請資格：核定為偏遠、非山非市學校

依校本特色課程結合在地文化特色



方案三

配置外師偏鄉

特色雙語實驗

課程

一、師資整備：

（一）足夠英語專長教師

（二）至少完成本市初、進階研習

（三）鼓勵參加「雙語教師CLIL學分班」(全額補助學分費)

二、課程規劃：

（一）發展在地特色文化雙語課程

(EX：茶葉、天燈、生態..等)

（二）不限制實施年級

（三）每週20節、得申請區域聯盟

（四）成立雙語教師專業社群，一周至少連排兩節課共備



方案三

配置外師偏鄉

特色雙語實驗

課程

三、人力規劃：主責人員與行政人員不任意更換

四、應盡義務：配合機構及局端安排之培訓、研習、訪視及

觀課等需求

五、資源挹注：本局評估後配置外師（ETA）

六、成果及評鑑：每年提出成效報告書



本局指派任務型學校

 雙語實驗課程中心基地

 協助、指導、推廣全市國小中師發展雙語課程

 雙語課程融入生活及科技(英語日、互動式電子書)

 編纂雙語課程導引手冊供各校使用

 辦理研習、公開觀課

方案四雙語實驗課程亮點學校





新北市英語教學資源中心
李美江主任

方案挑選秘笈



TFETP ETF ELTA
全時/部分工時 全 全 部

身份 外師、助理 助理 助理
(教師證)

任教科目 英語 英語 英語口說相關活動

協同需求

學校類型建議

英師 英師 能英語溝通教師

偏遠 偏遠 都會

每週節數上限 20節 20節 20小時(寒暑假不限20)

輔導考核 學校、英資中心 學術交流基金會 學校、英資中心

簽約/聘期 YES (11月) NO (11月) YES (每次6月)

經費編列 YES NO YES (計畫通過後)



偏遠地區學校

一般市區學校

TFETP

ELTA

外師穩定配合

外師國籍多元

有教學經驗

文化體驗

全時外籍教師

全時外籍教學助理

部分工時外籍
教學助理



配有外師與否

無有

方案二學校類型

都會偏遠

英語課程偏鄉特色
課程或
英語課程

偏鄉特色
課程

方案三 ETF TFETP ELTA

雙語課程 英語課程

方案一

雙語課程

方案一

(雙語課程)



教育局支持系統
1

專案負責
人員

2
聘僱公司
協助

3
合約範本
提供

4
考核輔導
訪視



1.專案負責人員

國小端 (英資中心)
魏鈺螢教師
(02)2980-0495#183
englishcenter.emily@gmail.com

國中端 (新埔國中

雙語辦公室)
吳芳蕙教師
0933586005
judywfh1111@gmail.com

mailto:englishcenter.Irene@gmail.com
mailto:judywfh1111@gmail.com


2. 聘僱公司協助

國小端

• 聯繫簽約
• 申請聘僱許可/辦理工作簽證
• 抵台接機
• 協助租屋、銀行開戶、健康檢查、申請居留
• 平日生活照護(訊息轉達、醫療協助、協助報稅…等)
• 意外險承保
• 112學年度由集士聘僱公司承攬，113學年度俟招標
評選後而定



3.合約範本提供

• TFETP全時外籍英語教師聘僱契約
• TFETP全時外籍教學助理聘僱契約
• ELTA部分工時外籍教學助理短期聘僱契約

*國小端由英資中心提供聘僱公司公版契約予學校。
*國中端請至TFETP網站下載運用。



4. 考核輔導訪視

• 外部考核 (TFETP外師及助理) (國小)
• 觀課訪談 (ELTA走訪計畫) (國小)
• 在職培訓 (TFETP外師及助理)(ETF)



綜合研討
新北市教育局國小教育科

林奕成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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